
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南 區 水 資 源 分 署 職 缺 公 告 表 

機關名稱 甄 選 職 稱 及 名 額 說 明 

經濟部水

利署南區

水資源分

署 

約僱人員 (正取 1 名) 一、 報名資格： 

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。 

二、 工作項目： 

(一) 辦公廳舍維護及管理。 

(二) 辦公區環境清潔維護及綠美

化。 

(三) 員工餐廳管理。 

(四)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三、 工作地點： 

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 70號（曾文

辦公區）。 

四、 約僱期限： 

自錄取報到日起至考試錄取人員

分配報到前一日止(預計 115年 3

月)。倘代理原因消失，受僱人員

應無條件接受解僱，並不得以任何

理由要求留用或資遣補償。 

五、 月支報酬標準： 

250薪點(新臺幣 34,775元) 

六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 意者請檢附下列文件： 

(請均以 A4紙張影印、依序排列；繳驗

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，除取消甄

選及錄取資格外，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

自行負責) 

1. 本分署甄選報名表(請至本分署

網站訊息公告/徵才下載填列，並

e-mail至承辦人電子信箱：

mandy9639@wrasb.gov.tw)。 

2.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 

3. 相關證照或合格證書等文件

mailto:mandy9639@wrasb.gov.tw


影本(無則免附)。 

4.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(無則免

附)。 

(二) 一律採通訊報名，請於 114年 12

月 8日(星期一)前以掛號郵寄至

71544 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 70

號，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

署人事室黃小姐收（以郵戳日期

為憑，逾期恕不予受理），另請於

信封加註「應徵秘書室約僱職

代」、白天聯絡電話及手機號碼等

字樣，並以電話向本分署人事室

確認資料是否寄達，證件不齊者

以不符報名資格論。 

七、 經書面審查符合報名資格者，擇優

通知面試。 

八、 本職缺得視甄選成績列候補名額

至多 2名，候補期間為 3個月，自

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。承辦人

及連絡電話：黃小姐；(06)5753251

分機 5710。 

 


